附件：

跨学院专业或领域设置及牵头学院对应表
	序号
	跨学院专业/领域名称
	招生所在学院
	牵头学院

	1
	生态学
	林学院
	林学院

	
	
	生科学院
	

	
	
	农学院
	

	2
	公共管理
	文法学院
	文法学院

	
	
	经管学院
	

	
	
	资环学院
	

	3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
	信息学院
	信息学院

	
	
	资环学院
	

	4
	农艺与种业
	园艺学院
	农学院

	
	
	农学院
	

	5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资环学院
	资环学院

	
	
	植保学院
	

	6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资环学院
	信息学院

	
	
	 信息学院
	


2018年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主要变动如下：

	主要变动部分
	《指导意见》的新要求

	专业实践要求
	具有2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全日制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6个月，不具有2年企业工作经历的全日制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不少于1年

	学位论文研究时间
	学位论文研究工作一般应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时间不少于1年

	课程学分制定要求
	总学分不少于32学分，课程学习不少于24学分

	课程设置
	将工程伦理课程设置为公共课程，在选修课程中列出人文素养课程和创新创业活动


